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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大 资 产 重 组 业 绩 承 诺 实 现  

情 况 说 明 的 审 核 报 告  

 

大华核字[2022]005933 号 

 

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维业股份公司）编制的《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的有

关规定，编制《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

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维业股份公司管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维业股份公司管理层

编制的《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

实现情况说明》发表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

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

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深

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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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

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

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 维业股份公司管理层编制的《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已按照《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

面公允反映了维业股份公司实际盈利数与业绩承诺数的差异情况。 

本审核报告仅供维业股份公司 2021 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刘涛 

 中国注册会计师：  

  张海龙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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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的有关规定，深圳市维业装

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编制了本说明。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手为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发股份）及

珠海华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薇投资）。 

2．交易标的 

根据本公司 2020 年 12 月 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以及 2021 年 2 月

22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本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华发股份持有珠海华发景龙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发景

龙”）50%股权、购买华薇投资持有建泰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泰建设）40%股权。 

（1）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交易标的华发景龙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十字门大道 9 号 9 栋二层 2-15  

法定代表人：张延 

成立日期：2014 年 12 月 19 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室内外装饰及设计、建筑工程后期装饰、装修和清理；兼营园

林绿化设计、园林及绿化工程施工（持有效许可证经营）；机电设计、机电工程施工；幕

墙设计与工程；研究、开发、安装；机电设备（特种设备除外）；研究、开发；建筑工程

和技术研究；计算机、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研制、生产、安装及销售；新材料技术开发服

务、材料科学研究；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工程

造价的管理与咨询；工程建设的管理与咨询；工程产品的营销与策划；商品批发贸易、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及配套服务平台建设（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

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数字化技术、计算机技术开发、信息资源共享技

术开发；行业（企业）管理和信息化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2）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交易标的建泰建设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十字门大道 9 号 9 栋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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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曹冬 

成立日期：2018 年 5 月 3 日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

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电子与智能

化工程专业承包、防水防腐保温工程专业承包、桥梁工程专业承包、隧道工程专业承包、

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建筑机电安装

工程专业承包、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消防设施工程专

业承包；可跨省承接各类城市园林绿化（综合）规划设计、工程施工及养护管理，可从事

城市园林绿化苗木、花卉、盆景、草坪生产和经营，提供有关城市园林绿化技术咨询、信

息服务；园林绿化植物的批发、零售。商业批发、零售，金属门窗生产、安装。(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交易价格 

根据本公司 2020 年 12 月 4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以及 2021

年 2 月 22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的议案》，本公司以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拟以现金购买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珠海华发景龙建设有限公司 50%股权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和谊评报字[2020]10221 号）的评估结果为作价依据，收购华发股份持

有华发景龙 50%股权，股权收购价格为 21,850 万元。以北京中和谊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以现金购买珠海华薇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建泰建

设有限公司 40%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和谊评报字[2020]10220 号）的评估结果为作价

依据，收购珠海华薇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建泰建设有限公司 40%股权，股权收购价格为 9,000

万元。 

4．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情况 

本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向华发股份支付华发景龙 51%的股权收购款、向华薇投资

支付建泰建设 51%的股权收购款，于 2021 年 3 月 3 日办理了资产交割并变更了华发景龙、

建泰建设的营业执照，能够对华发景龙、建泰建设实施控制。 

二、收购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1、净利润承诺情况 

（1）根据本公司与业绩补偿义务人即华发股份签订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相

关补充协议，业绩补偿义务人承诺华发景龙在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华发

景龙经审计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承诺净利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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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否则，业绩补偿义务人将按照《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的约定对本

公司进行补偿。具体承诺净利润情况如下： 

华发景龙 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2025 年度承诺实现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5,160 万元、5,270 万元、5,630 万元、

5,810 万元、5,980 万元。 

（2）根据本公司与业绩补偿义务人即华薇投资签订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相

关补充协议，业绩补偿义务人承诺建泰建设在业绩承诺期内实现的经审计的净利润（建泰

建设经审计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承诺净利润金

额，否则，业绩补偿义务人将按照《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的约定对本

公司进行补偿。具体承诺净利润情况如下： 

建泰建设 2021 年度、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2025 年度承诺实现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830 万元、2,900 万元、2,970 万元、

3,010 万元、2,870 万元。 

（3）业绩承诺期内华发景龙、建泰建设实际净利润金额与净利润承诺金额之间的差异，

由本公司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意见予以确定。 

2、业绩补偿情况 

在业绩承诺期内，若华发景龙、建泰建设于利润补偿期内各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未达到

华发股份、华薇投资相应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则华发股份、华薇投资应就未达到承诺

净利润的部分向本公司进行现金补偿。现金补偿金额计算方式如下： 

（1）利润补偿期内，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现金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

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拟购买资产交

易作价—累积已补偿金额； 

（2）如果根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当年应补偿现金金额小于或等于 0 时，华发股份、华薇

投资无需向本公司补偿现金。但已补偿的现金不冲回。 

3、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利润补偿期间届满时，本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华发景龙

50%股权、对建泰建设 40%股权进行减值测试，如果减值额大于已补偿现金金额的，则补

偿义务人（华发股份、华薇投资）同意另行向本公司作出资产减值补偿，该资产减值补偿

采取现金补偿的形式。且资产减值补偿的金额为： 

资产减值应补偿现金金额=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总金额 

三、收购资产业绩实现情况 

1、华发景龙业绩实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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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华发景龙 2021 年度合并报表中实现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085.33 万元，不低于 2021 年度承诺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60 万元。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华发景龙截至 2021 年末合并报表中累积

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8,085.33 万元，不低于截至 2021

年末承诺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60 万元。 

2、建泰建设业绩实现情况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建泰建设 2021 年度合并报表中实现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676.07 万元，不低于 2021 年度承诺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30 万元。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建泰建设截至 2021 年末合并报表中累积

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5,676.07 万元，不低于截至 2021

年末承诺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30 万元。 

四、本说明的批准 

本说明业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批准。 

 

 

 

 

 

 

深圳市维业装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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